
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099027 號 

被處分人：○○○ 君 即冠律管理顧問企業社 

統一編號：30247368 

 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一、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「個人信貸、整合負債 2.3%」、「銀

行卡債保證過件」、「協商更生最低還 2成」，就其服務之

內容及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

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行

為。 

事   實 
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「個人信貸、整合負債 2.3%」、「銀行卡債

保證過件」、「協商更生最低還 2成」及「冠律銀行貸款專家」等，

涉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。 

理   由 

一、 被處分人於 98年 2月受讓冠律管理顧問企業社業務，並取

得 30,000 份廣告傳單，雖被處分人陳稱不知廣告係由何人

設計，惟坦承於樹林地區以夾廣告方式於車子及信箱散布

系爭廣告，以招徠自身業務，其自為本案廣告行為主體。 

二、 案關廣告宣稱「個人信貸、整合負債 2.3%」等語，予人印

象為倘委託被處分人向銀行辦理個人信貸、整合負債等業

務，均可獲得 2.3%之優惠利率。惟按利率之高低為影響消

費者決定申貸與否之重要交易資訊，事業為行銷其貸款服

務所為之廣告，倘涉及利率項目，則應就相關利率內容、

條件善盡查證之責並詳為揭露，以確保該廣告表示之真實

性，使消費者在做成交易決定前能據以評估各該條件。被

處分人雖提供土地銀行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（金融機構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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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保債權），表示其真實案例整合負債年利率1.00%共分180

期，惟被處分人於 98年 2月始設立冠律管理顧問企業社，

該協議書首期繳款日為 97 年 9 月 10 日，是否為被處分人

輔導之成功個案，尚有疑義；復據銀行公會表示，債務人

依「前置協商機制」與最大債權金融機構洽商清償期間應

負擔之利率，係介於原始契約約定利率至 0%利率之間，然

案關廣告未就該優惠利率之意義與優惠期間等重要交易條

件予以載明，且被處分人未提供其他核貸案例可證前開利

率表示係屬真實，是系爭廣告宣稱「個人信貸、整合債務

2.3%」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。 

三、 系爭廣告宣稱「銀行卡債保證過件」等語，予人印象為積

欠銀行之債務，倘委託被處分人辦理與債權銀行協商，均

可達成協商清償還款之目標。惟依消費者債務清償條例第

151 條規範之法院外前置協商，除有債務種類之規定外，亦

有適用對象之限制。次據銀行公會表示，前置協商係由最

大債權銀行金融機構依各債務人不同之情況，就個案評估

提供清償方案進行協商，若相關債權金融機構無法一致同

意時，即為「前置協商」不成立，並非所有前置協商申請

之案件皆能達成協議。雖被處分人陳稱，債務人可先與最

大債權銀行一致協商，若 6 個月沒有通過，再與各別銀行

協商，然亦坦承有若干案件未通過，是系爭廣告宣稱「銀

行卡債保證過件」之表示與前置協商實務不符，核為虛偽

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洵堪認定。 

四、 案關廣告宣稱「協商更生最低還 2 成」等語，予人印象為

委託被處分人與債權銀行進行協商，或進入更生程序，最

低只要清償總負債 2 成。據銀行公會表示，最大債權金融

機構受理「前置協商」之案件，所協商之債權係各金融機

構依原始契約計算至回報予最大債權金融機構時之債務餘

額，據此債務金額評估爾後之清償方案，並非協商將上開

債權金額打折。另查司法院網站 97 年 3 月 14 日發布之部

分內容：「【重要錯謬】：更生要還多少？依第 75 條第 2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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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2 條之規定，還債務的 20%嗎？【民事廳意見 01】：更

生方案是否能獲得法院之認可，應視該方案「是否能夠獲

得債權人會議可決」或「內容是否公允」而定，依據本條

例第 75條第 2項、第 142 條之規定，無法當然導出「只要

債務的 20%」此種結論。是系爭廣告宣稱「協商更生最低還

2成」易誤導一般大眾只要進入協商更生程序，最低只要清

償總債務 2 成，忽略考量債務人其他條件因素，與前揭協

商更生實務不符，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3項準用

第 1項規定。 

五、 至系爭廣告宣稱「冠律銀行貸款專家」僅在說明廣告主為

銀行貸款專家之自我讚譽用語，尚不致使一般大眾產生係

「冠律銀行」之錯誤認知，尚難逕認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

誤之情事。 

六、 綜上論結，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「個人信貸、整合負債

2.3%」、「銀行卡債保證過件」、「協商更生最低還 2成」等，

就其服務之內容及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

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3項準用第 1項規定。經審酌被處

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；違法行為

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

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規模、經營狀況及其市

場地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；以往

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違法後悛悔實據

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，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前段規定處分

如主文。 

證   據 
一、 被處分人散發之廣告單。 

二、 被處分人 98 年 12 月 14 日陳述紀錄及 98 年 12 月 25 日陳

述書。 

三、 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99 年 1 月 25 日全

債協字第 0990000003A 號函。 

四、 司法院網站 97 年 3 月 14 日發布「為媒體開講『消費者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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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清理條例』問答相關說明」。 

適   用   法   條 

公平交易法 

第 21 條第 1 項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
得知之方法，對於商品之價格、數量、品質、內容、製造方法、
製造日期、有效期限、使用方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、製造

地、加工者、加工地等，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
第 21 條第 3項：前 2項之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。 
第 41 條前段：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，得限

期命其停止、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， 並得處新臺幣
5萬元以上 2,50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
第 36 條：依本法量處罰鍰時，應審酌一切情狀，並注意下列事
項：一、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。二、違法行
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。三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
間。四、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。五、事業之規模、經營狀況及其
市場地位。六、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。七、
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。八、違法後悛悔實
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99    年   3  月    4  日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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